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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
调整2014年度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6月10日，从日照市人社局获悉，日照
市调整了 2014年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年
度缴费基数。省、市统计局 2013年度统计
公报显示，2013年度山东省城镇单位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为 47652元、日照市城镇单
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43946元，据此确
定日照市 2014年统筹年度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缴费各类基数。

对符合《日照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停
产困难国有和县以上集体企业职工等人员
基本医疗保险问题的意见》规定的在职职
工，2014年缴费标准为：按单建统筹标准缴
费的，每人年缴费额为 1430元，其中财政
承担429元，个人承担1001元；按统筹结合
标准缴费的，每人年缴费额 2769元，其中
财政承担 646元、个人承担 2123元。2014
年度职工大病医疗救助基金缴费标准为每
人每月 10元。统筹年度自 2014年 6月起
至2015年5月止。 (黄海晨刊)

烟台
入选全国最易赚钱城市
市民呼收入被增长

一份“全国最易赚钱城市榜单”最近几
天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入榜的20个城市
中，北京以上市公司人均年薪17.07万高居
榜首，上海、南京分列二、三位。而烟台在
榜单中位列第 18位，人均薪酬达到 9万元
以上。该榜单一出立即引起热议，不少人
直呼收入“被增长”了；而统计部门的相关
人士则表示，该榜单的计算方式并不科学，
无法真正代表一个城市的收入水平。

记者在查阅相关详情后看到，该榜单
是《投资时报》研究部将全国多个大型城市
的上市公司在 2013年支付给员工的薪酬
总数除以员工总人数，计算出了当年该城
市的上市公司人均薪酬，实质上这是一份

“全国主要城市上市公司人均薪酬榜单”。
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有关人士表示，这
种计算方式难以体现一个城市的真正收入
水平，不具备足够的参考价值。

榜单中公布的烟台的“平均薪酬”达到
了 9万元以上，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
上市公司员工表示，自己在公司已经工作
了两年多，每月工资不到 5000元，算上年
终奖也就是近8万元的年收入。“公司的老
员工和高管收入确实比这个高不少。”他
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公布的统
计数据，2013年，烟台市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3295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911元，同比增长 9.7%，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7.7%。在全省范围内看，烟台城市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
14.2%，人均多 4692元，在全省 17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中排名中居第四位，与上年同
期持平。与省内主要城市相比，比位居首
位的济南市少 2691元，低 8.2%；比位居第
二的青岛市少 2271元，低 6.9%；比位居第
三的东营市少1027元，低3.1%。比威海市
多 1514元，高 4.6%；比淄博市多 2067元，
高6.3%。 （烟台晚报）

潍坊
网络出租车失物招领平台
正式投入使用

6月10日，记者从潍坊市运管处获悉，
为方便广大乘客及时查询丢失在出租车上
的物品，潍坊市公安局交通分局与潍坊市
运管处及城区各出租车公司共同搭建的网
络失物招领服务平台目前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网络失物招领服务平台投入
使用后，出租车驾驶员在车上发现乘客遗
失的物品后，可及时与市运管处、市公安局
交通分局或出租车公司取得联系，并上交
备案，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将失物信息及
时发布到失物招领服务平台上，乘客可通
过失物招领服务平台查找丢失物品。对遗
失物品信息核对属实的，即可办理认领手
续。 （潍坊晚报）

聊城：

无证驾驶代步车或将面临拘留
不久前，聊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委员会下发《关于集中开展代步车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聊城市将集中一年

时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代步车突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在这种背景之下，势必有一些人会彻底告别伴随多年的“代步车”。那么，呼声日隆的老年代步车整治工作能否取得好的效果?那些已

经购买入手但未能进入工信部名单的车辆究竟该作何处理?聊城市挂牌工作进展如何?连日来，记者继续进行了调查采访。

据记者了解，目前市场销售
的老年代步车、城市观光车均未
申报工信部汽车产品公告，不符
合办理车辆注册登记的法规要
求，不能办理牌证、不准上路行
驶。聊城市将集中一年时间，在
全市开展代步车突出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

而根据《通知》要求，杜绝不
合格老年代步车继续流入市场，
如无证驾驶此类车辆,将视情节
轻重处以 200元至 2000元罚款,
直至拘留处罚。

通知要求，各县 (市、区)道
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委员会要
把排查整治代步车纳入治理机
动车“四非”问题的重要内容，经
信、公安、交通运输、工商、质监
等有关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责，组
织专门力量，进企业、市场、社
区、村庄，深入摸底排查代步车
生产、拼组装、销售、营运、上路
行驶等各环节的具体情况，并逐
一登记建档，彻底摸清底数和现
状。

凡是购买汽车，车辆所有人

为逃避税收、管理，向厂家购买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合格证》，
以代步车名义，未悬挂车辆号牌
的，按规定以机动车未悬挂号牌
依法扣留机动车，并依法进行处
罚。

凡是无《场(厂)内专用机动
车合格证》，且属于组装、拼装、
报废代步车的，以驾驶拼装、报
废车依法扣留驾驶证，收缴车
辆，并依法进行处罚。

凡是有《场(厂)内专用机动
车合格证》、且车辆属于代步车

上道路行驶的，告知此类车辆的
技术标准要求远低于机动车，只
适合在场(厂)内以及其他封闭
区域运行，不具备上公共道路行
驶的安全技术条件，及此类车辆
上道路行驶的严重危害，责令其
不得继续上道路行驶，否则将依
法处罚。

如此严厉政策让不少已经
购入使用的代步车车主感到恐
慌，也让不少从明处躲向暗处的
代步车经销商们忧心忡忡。

在利民西路附近居住的老
夏这些天显得十分不安。

在今年已经接近 70岁的老
夏眼里，不让它的代步车上路等
于失去了一个“左膀右臂”。

老夏在三年前花费不菲的
价格购入了一辆老年代步车，因
为不用考取驾照，也不用跑东跑
西地去办手续、挂牌照，所以他
觉得有这么一辆车子还是十分

“实惠”的。
“当时购买这辆代步车的初

衷，就是为了接送孩子和上街买
菜。”老夏告诉记者，随着孙子逐
渐长大，孩子们上班又忙，所以
退休之后，接送孩子就成了他每
天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一般不会开很快，最高
的时候开过 40迈，因为有孩子
嘛，自己年龄又大了，总是小心

翼翼。”老夏指着他的代步车说，
再就是拉着老伴去不远的菜市
场买点菜，因为家里人多，买的
东西也多，代步车就当成了一个
购物车用。

而就在最近，整治老年代步
车的说法甚嚣尘上，一下子打乱
了他的生活。

“听说查到后又罚款又拘留
的，孩子们就不让我开了，我也

不敢开着它轻易上路了。”老夏
无奈地告诉记者，可这些“活儿”
该怎么办呢?

自己没有驾照，年龄这么大
了也没精力去考驾照了，买个三
轮车又不能遮风挡雨，还经常会
被误会为非法营运三轮。至于
今后怎么办，老夏一时间还没有
反应过来。

记者了解到，新《道路交通
法》规定，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
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
挡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
型的，年龄应在 70周岁以下;申
请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
通三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年龄
应在60周岁以下。

另外，《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中明确规定，60周
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

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否则会被
注销驾驶资格。

记者还了解到，我国现行的
电动自行车和机动轮椅车技术
标准明确指出，电动自行车作为
非机动车，以蓄电池为辅助能
源，仅具有两个车轮;机动轮椅
车作为非机动车是以内燃机为
动力，排量小于 150毫升，长宽
分别小于 2.5米和 1.2米。而市
面上常见的电力驱动的三轮、四

轮车，则属于机动车，必须要挂
牌后上路行驶。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车，
已有一部分被列入国家道路机
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可
以凭借生产合格证和相关手续
到交管部门查询、申请机动车号
牌，驾驶人也必须要根据车辆类
型考取驾驶资格证后才可以上
路，无牌无证的所谓代步车将成
为重点整治的对象，而聊城市长

期以来也一直受理这符合标准
的“代步车”挂牌事宜。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代步
车的持有者就对这样的政策持
质疑态度，其中最为普遍的声音
就是，老年代步车是适合老年人
出行需要的，而真正扰乱市场秩
序的则是那些用老年代步车从
事非法营运生意的人群，政府把
老年代步车纳入正规管理，比单
纯一刀切禁止要好得多。

城区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
的交警表示，一方面老年代步
车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另一方
面，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凡是
上路行驶的机动车必须要悬挂
牌照，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只
要你的车子被定义为了“机动
车”，并列入了国家道路机动车
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你就
应该上牌行驶，至于没被列入
机动车范畴的所谓的“代步
车”该如何处理，这考验着大
家的智慧。

有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

山东全省老年代步车产量仅1.5
万辆，而 2013年这一数字增至
17万辆，大量老年代步车一拥
而上，管理问题日益突出。

北京已认定老年代步车为
机动车，驾驶者需要持证才能上
路，但多数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未有明确的规定。

2014年年初，天津市对机
动三轮车进行综合治理时就推
出了回收政策，让多地眼前一
亮，天津户籍的健全人使用的机
动三轮车将由政府出资进行回
购。而在相当多的地方，一方面

是厂家依然在生产，另一方面市
民手中的代步车没有“出路”，给
治理带来很大难度。

2013年 12月 1日—31日，
义乌在主城区范围以内、有合法
来源证明的机动三轮车，将由政
府进行集中回购补偿。回购补
偿标准根据车辆生产年限，按购
车发票价格的一定比例给予折
扣回购。

上述交警认为，生产和销售
的“源头”环节是治理老年代步
车的关键，山东省道路交通安全
综合治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集

中开展代步车排查整治工作的
通知》中要求，经信委、公安、交
通运输、工商、质监等有关部门
要各司其职、联合行动，在充分
摸底的基础上，取缔非法生产、
禁止非法销售，表明了治理代步
车的决心;我们应该一方面向外
地学习经验，对已经购入的代步
车按照行驶年限进行回购处理，
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从源头上
禁止这种车辆的生产和销售，才
能从根源上让“代步车”不再扰
乱市场秩序。

（聊城晚报）

新规 无证驾驶代步车最高将面临拘留

讲述 老人没了代步车像失去左膀右臂

声音 纳入正规管理比单纯禁止好

期盼 取缔非法生产 禁止非法销售


